
臺北市政府 108.03.11.  府訴二字第 108610114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送達代收人：○○○

訴願參加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願參加人

之代理人　　　　○○○律師

訴願參加人

之代理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拆除執照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7年 2月 23日拆字第 xxxx號拆除執照，提起

訴

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行）委託○○○建築師事務所檢具拆除執照申請書、

無產權切結書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文件，就本市松山區○○段○○小段○○、○○、○

○、○○、○○、○○、○○地號等 7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本市松山區○○

街○○號○○至○○樓、○○街○○號○○至○○樓、○○街○○號○○至○○樓、○○街

○○號○○至○○樓等建物，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拆除執照，經原處分機關審查後，依建築法

第 80條規定，於民國（下同） 107年 2月 23日核發 107年拆字第 xxxx號拆除執照（下稱系

爭拆

除執照）在案。訴願人不服系爭拆除執照，於 107年 6月 1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7月 10日、8

月

29日、108年 2月 25日補充訴願理由，訴願參加人於 107年 10月 19日向本府請求參加訴願，

107

年 11月 16日補正參加訴願程式， 107年 12月 5日補充訴願參加理由，108年 3月 4日補正訴

願參

加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查訴願人主張系爭拆除執照所列建物門牌號碼本市松山區○○街○○號○○至○○樓之

　　建築物（下稱系爭建物）為其所有，並檢附房屋稅籍證明書等影本供參，是其對於系爭

　　拆除執照，應認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得提起本件訴願；又本件提起訴願日期（107年 6月

　　11日），距系爭拆除執照核發日期 107年 2月 23日雖已逾 30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查告訴

願

　　人知悉原處分之日期，致訴願期間無從起算，自無訴願逾期問題；另查訴願參加人因信

　　託登記而取得系爭建物坐落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建物拆除與否對其土地使用有直接

　　之影響，且訴願參加人申請變更為系爭拆除執照申請人一案，業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年

　　1月 9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076046208號函同意備查在案，故本件訴願決定如撤銷原處分，

　　足以影響其權益，依訴願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准其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合先敘明

　　。

二、按建築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25條第 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

　　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 2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使用或拆除之許可。建

　　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

　　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第 28條規定：「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一

　　、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二、雜項執照：雜

　　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

　　用，應請領使用執照。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第 78條規定

　　：「建築物之拆除應先請領拆除執照......。」第 79條規定：「申請拆除執照應備具申

　　請書，並檢附建築物之權利證明文件或其他合法證明。」第 80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自收到前條書件之日起五日內審查完竣，合於規定者，發給

　　拆除執照；不合者，予以駁回。」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8條第 1項規定：「申請建造、雜項及拆除等執照應具備申請

　　書，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文件：......三、拆除執照：（一）建築物之位置圖及平面圖。

　　（二）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內政部 101年 11月 16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11005號函釋：「......三、又同案另詢

『

　　... 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因未辦理保存登記故不知其所有權人為何，先行拆除補辦拆除

　　執照時，該建築物之產權應如何認定 ...』乙節，查申請拆除執照應檢附建築物之權利

　　證明文件或其他合法證明，本法 79條已為明定。惟未辦理產權登記之建築物，其合法證

　　明文件之檢附方式，請貴局就個案事實認定或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2款）規



　　定訂定行政規則憑處。」

　　臺北市政府 95年 7月 5日府工建字第 09560103901號公告：「......公告事項：一、本

府

　　依建築法規定主管之建築管理業務之事項，自 95年 8月 1日起依規定委任本府都市發展局

　　辦理......。」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系爭建物係屬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其事實上處分權之移轉，須有事實上「占有」之

　　　移轉以為之；然訴願人從未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他人，仍為系爭建物之

　　　所有權人（持分比率三分之一）與管理權人，且自 95年迄今，猶由訴願人續行出租予

　　　他人使用而未曾中輟，有房屋稅籍證明書與水、電繳費通知單及房屋租賃契約等資料

　　　為憑；系爭建物供人居住使用迄今已長達逾 50餘年，絕非「無產權」之物，○○銀行

　　　率以「建物所有權人」身分僭稱並且擅立系爭建物「無產權登記」之拆除切結書予原

　　　處分機關，援用以獲准拆除申請所為，已然違法侵害訴願人之財產權；訴願人從無將

　　　系爭建物提供予他人作為抵押權設定之擔保物，○○銀行於本申請案檢附抵押權人（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同意拆除切結書，虛偽不實；系爭土地已於○○銀行向原

　　　處分機關提出申請前之 107年 1月 31日出售予○○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並於

10

　　　7年 3月 16日辦竣受託登記予訴願參加人，○○銀行明知其即將非系爭土地之形式登記

　　　所有權人，卻猶掛件申請，其無申請核發系爭拆除執照之法律上利益，尤有信賴不值

　　　得保護之情；原處分機關核准系爭拆除執照，其認事用法所依憑之文件與內容確有違

　　　法暨不當等重大明顯之瑕疵，與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8條規定之要件有違，而

　　　應予撤銷。

（二）系爭建物坐落之基地由訴願人於 103年 2月 22日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

　　　簽訂合建契約書，約由○○公司興建商業住宅大樓， 103年 12月間，○○公司法定代

　　　理人○○○與總經理○○○（下稱○君）以為求合建工程能順利進行與融資便利為藉

　　　由，勸說土地所有權人訴願人、○○○、○○○等人配合渠等利用土地法第 34條之 1

　　　規定處分上開合建土地，於 103年 12月 8日簽訂虛偽買賣契約，並於 104年 2月 4日

將合

　　　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君，然○○公司未履行或進行相關合建事務，且逕自將合

　　　建土地信託登記予○○銀行並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旋再將合建土地所有權轉賣予○○

　　　公司，系爭虛偽買賣所涉爭議，除民事部分刻正繫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外，訴願

　　　人並已申告刑事偵辦中；訴願人等人不可能將系爭建物「交付（點交）」予○○銀行

　　　或任何他人，○○銀行或任何他人無因「受領交付而取得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之事實，無權以建物所有權人身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拆除執照。

四、本件訴願參加人參加理由略以：

（一）○君與訴願人、○○○、○○○3人於 103年 12月 23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由○

君

　　　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規定，買受系爭基地之土地全部所有權及其上未經保存登記之地

　　　上物違章建物即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並於 104年 2月 4日完成系爭基地所有權變

　　　更登記，系爭建物則由於當時正由原事實上處分權人訴願人、○○○分別出租予訴外

　　　人○○○、○○○使用而無法現實交付，因此買賣雙方即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 2條

　　　約定：「本不動產上之地上物任由買方自行處理，賣方絕無異議。」以觀念交付之方

　　　式作為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移轉交付；嗣○君與○○公司分別於 104年 2月 12日、

　　　106年 6月 12日簽立承諾書，同時開立支票與本票作為履約之擔保，承諾渠等 2人出售

　　　系爭基地持分應得之價金，會由將來系爭基地全部整合完成興建房屋後，按訴願人、

　　　○○○與○○公司原約定之合建利益為給付，由承諾書足可證明訴願人、○○○確實

　　　有將系爭基地之所有權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出售予○君之意，訴願人陳稱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係通謀虛偽所簽訂云云，並非事實。

（二）訴願人於出售系爭基地持分後不久，竟認為後續合建進度緩慢、系爭基地設定抵押貸

　　　款等事宜而心生不滿，執意片面毀約不欲配合合建，甚而對○君提出詐欺等刑事告訴

　　　，嗣經前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於 106年 11月 1日予以不起訴處分，前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於 106年 12月 15日予以駁回再議處分；訴願人、○○○2人明知○君已為

系

　　　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竟未經○君之同意，私自將系爭建物出租予訴外人○○○、

　　　○○○，導致○君無法處置系爭基地與系爭建物，延宕開發，開發成本提高，○君無

　　　力負荷，不得已於 107年 1月 31日將系爭基地所有權及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出售轉讓

　　　予○○公司，○○公司業已對○○○、○○○提起遷讓返還系爭建物之訴訟，現由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三）訴願人並非系爭基地之所有權人，亦非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非系爭拆除執

　　　照之利害關係人，是訴願人提起本件訴願，實無理由。

五、查○○銀行委託○○○建築師事務所檢具拆除執照申請書、無產權切結書及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等文件，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本市松山區○○街○○號○○

　　至○○樓、○○街○○號○○至○○樓、○○街○○號○至○樓、○○街○○號○○至

　　○○樓等建物之拆除執照，經原處分機關於 107年 2月 23日核發 107拆字第 xxxx號拆除

執

　　照。有拆除執照申請書、無產權切結書及土地登記謄本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



　　據。

六、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訴願人從未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移轉予他人，且自 95年迄今均由訴願人出租予他人使用，原處分機關核准系爭拆除執照

　　所依憑之文件與內容確有違法及不當等重大明顯之瑕疵，且與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 8條規定之要件有違，而應予撤銷；訴願人係為求其與○○公司所簽訂之合建契約順

　　利進行，故與○君簽訂虛偽買賣契約將系爭土地移轉予○君，該虛偽買賣所涉爭議，正

　　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訴願人並已申告刑事偵辦中；○○銀行或任何他人均無權

　　以建物所有權人身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拆除執照云云。按申請拆除執照應備具申請書，

　　並檢附建築物之權利證明文件或其他合法證明，為建築法第 79條所明定；另未辦理產權

　　登記之建築物，其合法證明文件之檢附方式，應就個案事實認定或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訂定行政規則憑處，有內政部 101年 11月 16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

　　10811005號函釋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府為辦理拆除執照申請案之審查事宜，訂有「拆

　　除執照申請案首次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並經本府以 98年 12月 24日（98）府都建字第

　　09863773300號令發布，於 99年 1月 1日起實施。依該審查表協審項目項次 13「拆除同

意

　　書（含設定抵押同意書、無產權登記切結）」之「收件應注意事項及說明」欄記載略以

　　：「......拆除建物如為無產權，則應檢附水電單或納稅證明，如無法檢具亦應切結如

　　有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負責。」本件系爭建物為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 1次登記之房屋，申

　　請人○○銀行出具無產權切結書，切結若有產權糾紛或損及他人權益之事情發生，願負

　　一切法律責任，原處分機關據以核發系爭拆除執照，尚無違誤。至於訴願人與○君間之

　　土地買賣契約是否為通謀虛偽之買賣契約，及訴願人是否仍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等爭

　　議，屬其等間之私權爭執，依建築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

　　險或傷害他人等情事，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尚非為本件原處分機關審查是

　　否核發系爭拆除執照所應審查之事項。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核發系

　　爭拆除執照，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劉　昌　坪



　　　　　　　　　　　　　　　　　　　　　　　　　　　　　　　　委員　范　秀　羽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1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